
登记备案人员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流程

人事处
人事教育科

申请人 所在单位 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 校领导

全
阶

段

在e-HR系统中填写
并上报《北京理工
大学登记备案人员
因私出国（境）审

批表》

审核申请人出
国信息

打印《登记备案人员因
私出国（境）审批

表》，处级干部需同时
打印《因私出国（境）

请假申请表》

持《因私出国（境）审
批表》及《因私出国
（境）请假申请表》
（请假申请表仅处级干
部需要），根据表格要
求至本单位及各相关部

门审批

由主管人事工
作领导审批、
签字并加盖公

章

各相关部门签
署审批意见

处级干部

根据《因私出
国（境）请假
申请表》要求
签署审批意见

是

持《因私出国（境）
审批表》及《因私出
国（境）请假申请

表》（请假申请表仅
处级干部需要）至人
事处办理签批手续

否

签署申请人因私出
国审批意见（人事

教育科办理）

处级干部

出借证照
(处级干部在组
织部办理）

否

人事（外事）校领
导签署审批意见

是

根据教职工要
求开具相关证

明

回国10日内至人事处
人事教育科提交销假

单、证照

注：1、出国时间仅限于学校规定节假日，出国事由见文件规定《北京理工大学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（北京理工大学第67号令）。

登记销假备
案，收回证照

联系科室：人事教育科
联系电话：010-68912334


